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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例详解

◆刘　佳　赵　鹏∗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北京１００１６０)

【摘要】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专利侵权案件的增多,如何确定侵权赔偿数额

也成了审判案件中的关键问题.我国的«专利法»对于专利侵权制度的赔偿标准,一直以来遵循的都是补偿性赔偿原

则,根据该原则,专利权人受到的损失和侵犯专利权的人据此获得的收益是获得补偿的依据.我国在２０２０年对«专利

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改,本次修改加大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对侵犯专利权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修改就是增加了侵犯专利权的惩罚性赔偿措施.本文通过案例对专利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规定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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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专利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给予了重视。 ２０２１
年，我 国 发 布 了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提到了要鼓励科技创新，构建发展新格局，显示了我

国对维护专利权工作的重视。 同时，我国专利权工作发展

迅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２０２１年发布《２０２１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该报告显示我国连续９年保持科技创新的

积极态势。 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也在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侵权纠

纷案件也随之增加，并进入了司法程序。 根据国家知识产

权局统计，２０２１年，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法院收到５５０２６３起

涉及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５１５８６１起案件已结案，其中

３１６１８起为专利案件。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要求，专利包括三种类型：发

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２０２０年修改的《专利法》第

七十一条中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

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

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对故意侵犯专利权

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上述条文确定了我国民事赔偿的判

决规范，其中明确了侵权损害赔偿的使用规范为“有意侵

权、且情节严重”。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解释惩罚性赔偿在

实际案例中的适用情况。

二、案例介绍

A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名称为“发光二极管灯泡结构改良”，并于２０１５年５月

６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２０１４２０７７６８３０．９”。 在 A公司

向法院提出起诉时，诉被告 B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权

时，该实用新型专利权处于有效期。 原告 A公司据此提出

的诉讼请求为：(１)B企业应停止生产、制造、销售和承诺

销售侵犯实用专利权的商品，销毁库存中的产品，并且销毁

用于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工具。 (２)A 公司请求 B公司赔偿

２５万元，以补偿其所受损失及维护所产生的合理开支。

(３)本次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由B公司来承担。 并且原告 A
在起诉书中指出：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A公司就曾对B公司侵

犯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侵权行为提起过诉讼．此外，人民法

院已经决定，B企业将暂时停止生产制造、市场销售、承诺

销售侵犯 A企业专利权的商品，B企业赔偿 A企业财产损

失等相关费用共计６万余元。 但是在判决书下达后，B公

司却不履行该判决书，明知侵权而继续擅自制造、销售、许

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属于恶意侵权，应受法律

严惩。

A公司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委托代理人向某公证处申请

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代理人在该公证处

的公证人员陪同下，到相关店铺购买了B公司产品，并且取

得相关购货单据。 公证人员和工作人员对购买的物品拍照

后进行封存，封存后对已封存物品外观进行拍照。

本案中 A公司主张以其修改后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１
作为本案请求保护的权利范围。 修改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

求１为：一种发光二极管灯泡结构改良，其特征在于，如图

１所示：包括一驱动电路板(１)，其上具有一驱动电路，该驱

动电路板(１)的一端上具有一个以上的延伸部(１１)，延伸部

(１１)的一侧面上具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电极部(１２)，驱动电

路板(１)的一侧上具有一组导电接脚(１３)；一发光单元(２)，

与所述电极部电性连结，该发光单元上具有一透明基板

(２１)，该透明基板(２１)的一侧面上具有一电路层(２２)，该电

路层上电性连接有复数发光二极管晶粒(２３)，且该电路层上

具有两个或两个 以 上 与 所 述 电 极 部 电 性 连 结 的 电 极 端

(２２１)；该驱动电路板的两个延伸部之间具有一特定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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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定间距系大于或等于该发光单元宽度，使该发光单元

(２)直接嵌设于该两个延伸部的中间的特定间距中，使所述

电极端与所述电极部电性连结。 如图２所示：一封装体

(３)，系封装该驱动电路板及该发光单元，该驱动电路板的

该导电接脚延伸于该封装体外部，封装体(３)呈一子弹型，

封装体(３)还包含有一圆柱状的底座(３１)及该圆柱状的底座

延伸有一圆弧形、锥状或倒 U 形的头部(３２)，封装体(３)为

硅胶或环氧树脂。

图１　权利要求电路板连接图

图２　权利要求结构分解图

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将买到的B公司相

关侵权产品进行拆解，与上述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权利要求

１的技术特征进行对比，经过对比文件后认定B公司的产品

全部技术特征均落入权利要求１的保护范围，构成相同

侵权。

并且 A公司提交了之前侵权诉讼获胜的判决书和法院

的执行裁定作为证据，认为B公司在前次法院的判决书下达

后，拒不执行，并且继续实施侵犯 A公司专利权的行为，属

于法律规定的故意侵犯专利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该行为

给 A公司造成相关损失，要求进行赔偿。

三、侵权判断标准

在判断产品是否侵犯了专利权时，首先，要明确专利保

护的内容是权利要求书记录的内容，将权利要求书记录的技

术方案拆解成单一技术特征。 其次，需要将被判定的侵权

商品拆解成相应的单一技术特征。 最后，将拆解商品的技

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书的技术方案的单一技术特征进行对比检

查，根据检查情况判断是否侵犯专利权。 检查后可能出现

的三种情况如下：(１)相同侵权；(２)等同侵权；(３)不侵

权。 相同侵权是指被诉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的技术

特征完全一致，属于相同侵权。 等同侵权是指虽然被诉产

品的一个或一些技术特征和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不同，但两

个技术特征的应用领域和功能是一样的，容易想到可以更换

的情况，相当于侵权。 不侵权是指被诉产品具有一个或多

个技术特征和权利要求记录的技术特征不相同。

上述情况下，B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为 LED灯芯，经

检查，被诉侵权产品包括以下技术特点：(１)一个透明的封

装体，封装体的后端是圆柱体，前端是圆锥体，整体呈子弹

形。 (２)一个发光模块安装在封装体内。 发光模块包括一

个透明基板，基板上有一个电路层。 电路层的电荷连接多

个发光二极管晶体，电路层有两个电极端。 (３)一个驱动电

路板，安装在封装体内，该驱动电路板上端间隔设置两个延

伸部，延伸部的一侧设置有两个电极部，两电极部与上述发

光单元电路层的电极端电性连结，该驱动电路板的下侧具有

两个导电接脚，导电接脚延伸至封装体外部。 (４)上述两延

伸部的间隔距离等于发光单元的宽度，发光单元的透明基板

压入两个延伸部之间的距离，促进延伸部一侧的平板电极与

基板侧的平板电极焊接，实现电荷连接。 与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１相比，被诉侵权技术规范认定B企业产品的技术特征

与 A企业的专利权利要求１完全一致，属于相同侵权行为。

四、赔偿数额判定

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本案中，A 公司主张 B公

司的被诉行为属于恶意侵权，应受法律严惩，并据此要求B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２５万元。 法院综合考虑

了B公司的营业规模、产品的价格及销售情况、B企业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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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特征和情节，A 企业为维护专利所支付的有效费用等因

素，确定了赔偿金额和数量。

由于最新的《专利法》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正式实施，所

以对惩罚性赔偿的判决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作出的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

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本案中，

鉴于B公司主观上具有侵害涉案专利权的故意，其不仅拒不

履行前案生效判决确定的专利侵权责任，还重复实施侵害涉

案专利权的行为，而且，侵权时间长，至今未能举证证实已

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属于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形。 现 A公司

主张B公司的涉案被诉行为属于恶意侵权、应受法律严惩的

意见合理，涉案侵权行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关于惩罚性

赔偿的计算基数，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２０２１
年１月１日施行，然而，本案被起诉的侵权行为发生在２０２１
年１月１日之前，并持续到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 根据法

律不追溯的一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发

生的行为不适合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应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
日为界进行分段计算。

五、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标准

惩罚性赔偿是弥补实际损失外，依法另外增加的金钱补

偿。 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最早法律规定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３年

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规定了“退一赔一”的赔

偿方式。 该规定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这一概

念，但是其赔偿金额超过了消费者所损失的金额，具有惩罚

的意义，实质上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这一规定打破了

我国一直奉行的大陆法系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即“填平原

则”。 在上述案件中，对 B公司故意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

认定原因为：法院认为根据(２０１８)粤７３民初２００号民事判

决已查明，A公司曾于２０１８年就该实用新型专利对B公司

提起侵害专利权诉讼，该判决认定B公司侵犯了 A公司的

专利权，并判令B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由此可见，B
公司明确知悉该专利的技术方案，但上述案件宣判一年多

后，A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经公证购买了 B公司的产

品，经认定该产品仍侵犯 A公司的专利权，因此，可以认定

B公司的侵权行为属于故意行为。 同时，(２０１８)粤７３民初

２００号案件已认定B公司侵害 A 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事

实，而本次案件中B公司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认定B公

司存在重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严重。 从 A 公司提交的

(２０１９)粤２０执３号执行裁定来看，在前案判决生效后，B公

司存在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并导致该案至今未能执行完毕的

情况。 即B公司在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认定的侵权责任的情

况下，再次就同一专利实施侵权行为，可见其侵权性质恶

劣，不仅重复实施侵权行为，而且侵权时间长，所以在判决

时适用惩罚性赔偿。

六、结束语

专利权是一种无形的权利，拥有专利权能够为企业带来

较大的经济利益。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专利商业价值的日

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专利、商标等无形权利蕴含

的巨大作用，同时，恶意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也在

不断增加。 而我国主管部门也加大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

力度。 而本次修改《专利法》，就是从法律层面对打击侵权

行为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加重了对专利侵权的惩

罚，更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故意侵犯、假

冒专利的不法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本次《专利

法》增加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不仅能使侵权人面临侵权代价，

从而减少侵权行为；同时，由于获得赔偿数额的增加，也能

激发专利权人采取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能够有力地维护我

国专利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为科技创新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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